中国科学院“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实施我院“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的管理，根据《中国科学院人才培养引进系统工程实施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的宗旨是通过吸引台湾地区优秀青年科学家到我院研究所进行一定期限的合作研究工作，促进我院学术交流、两岸合作和人才培养。
第三条 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资助期限为6-12个月。资助期满后可根据工作需要申请延期，延续资助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中国科学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的管理与实施。
第五条 中科院港澳台办会同院机关相关部门负责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的宣传、征集、评审、报批等管理工作。
第六条 院属依托单位负责台湾青年访问学者的日常管理，将台湾青年访问学者纳入本单位岗位管理范围，与其签署聘用合同，提供必要工作条件以及办理台胞证、保险等方面的服务。
第三章 项目申请
第七条 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采取我院依托单位推荐和我院在台湾地区合作伙伴机构推荐两种途径进行申报：
1.院属依托单位推荐。依托单位根据本单位工作需求和掌握的信息，提出推荐人选。
2.台湾地区合作伙伴机构推荐。由院制定年度计划，商请我院台湾合作伙伴机构限额推荐。
第八条 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推荐材料每年集中受理两次，受理日期分别为3月1-15日和9月1-15日。
第九条 申请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需向院港澳台办提交中文申请表两份。
第十条 被推荐人需具有台湾户籍，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我院相关规定，并分别符合以下条件：
A类：获得博士学位，具有5年以上研究经历，年龄在40岁以下，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优秀青年科学家；
B类：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35岁以下的优秀博士后。
第十一条 依托单位的合作者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正承担着重要研究项目，具备与台湾青年访问学者开展合作的能力和条件。
第四章 项目评审
第十二条 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每年评审两次，安排在3月份和9月份，由院港澳台办会同院机关部门组织专家通讯评审或专家会议评审。
第十三条 专家评审重点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被推荐人从事研究的经历及取得的成绩、进展；
2.被推荐人拟开展研究工作的创新性、科学意义和发展潜力；
3.被推荐人与合作者及依托单位的合作情况以及对依托单位研究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4.依托单位承诺提供的工作环境和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的专家评审委员会由相关领域专家和管理专家组成。通讯评审至少有3名同行专家参与评审；会议评审由院港澳台办会同专业局分领域组织，评审专家一般为9-11人，赞成票必须超过到会专家人数的二分之一。
第十五条 专家评审结果报“中国科学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第五章 项目实施
第十六条 对于纳入资助计划的每位台湾青年访问学者，我院将提供资助1.25-2万元/月（税前金额，按实际工作月数资助），用于其工资、生活补贴和各类保险费用。其中，A类资助金额为2万元/月， B类资助金额为1.25万元/月。此外，提供经济舱位往返机票。
第十七条 对于如期实施的台湾青年访问学者项目，院将及时向依托单位下拨资助经费。
第十八条 获得资助的台湾青年访问学者，需与依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按照我国政策法规和合同规定的任务做好各项工作，并在项目结束、返台之前提交总结报告。
第十九条 院将统一制作“中国科学院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证书”，由依托单位代表院向获得资助的台湾青年访问学者颁发。
第二十条 台湾青年访问学者在院工作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等）知识产权归属依托单位或按照其与依托单位签署的合同办理，应注明“受中国科学院台湾青年访问学者计划资助，项目编号：　 ”。
第二十一条　未能如期实施的项目可在年度内自主调整时间实施；年内没能实施的项目经批准后可延期1个年度实施；延期1个年度仍不能实施的项目视为自动放弃。
第二十二条 在台湾青年访问学者项目聘用合同结束时，依托单位要组织同行专家听取其进展报告或采用通讯评议方式评估其工作进展，并将评议情况报院港澳台办备案。
第二十三条　项目如期实施、执行效果良好、希望申请延长工作期限的台湾青年访问学者，需在资助期限结束2个月之前，由依托单位提出申请，由院港澳台办商院机关相关部门提出意见，报主管院领导审批。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院港澳台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